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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－有關收購水力發電站之意向書

本公告乃由實華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�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及香�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
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局（「董事局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（交易時段
後），本公司與本溪多益資源開發有限公司（「賣方」）就本公司收購賣方直接或間接擁有之
全部或部分水力發電站簽訂一份意向書（「意向書」）。

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賣方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
之有限公司，與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獨立於本公司之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且與本
公司之關連人士概無關連。於本公告日期，賣方於中國北方（主要為遼寧省）直接及間接
擁有五間水力發電站，總裝機容量為20兆瓦。

根據意向書之條款，(i)排他期自意向書日期�為期3個月，在此期間，賣方須取得本公司
之書面同意方可與任何第三方簽訂任何發電站轉讓協議；(ii)本公司應於排他期內進行盡
職調查；及(iii)訂約各方同意於本公司進行盡職調查後訂立最終協議（「最終協議」），當中
載列付款條款、付款時間以及其他條款詳情。

除意向書中有關保密及專�權之條款外，（其中�括）意向書並無法定約束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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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無法保證本公司與賣方之間將會訂立最終協議。意向書項下擬進行之收購事項或不會
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披露交易。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出有
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公告。本公司股東及投資�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局命
實華發展有限公司

主席
王晶

香�，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�括執行董事王晶先生、王星喬先生、陳萬金先生及趙爽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李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新華先生、王平先生及鄭大鈞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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